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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北京福创永华科技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创国际中心A座1009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雪档/遮阳挡 商标 毕亚兹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规格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4月24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QC/T 629-2021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5月06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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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外观 /

遮阳板颜色、花纹应与经规定程序批准的色

板或样品相一致
符合 合格

遮阳板周边若采用热合接缝，则热合接缝高

度应不大于0.5mm
符合 合格

遮阳板本体及附件应外观平整、无翘曲变形 符合 合格

遮阳板表皮应无褶皱、凸凹、波纹、松弛、

开裂、污迹和警告标签剥落等缺陷
符合 合格

塑料件表面应光滑，无毛边、翘曲及明显分

模线等缺陷
符合 合格

金属安装部件须耐腐蚀，表面光滑，无裂纹，

无锈蚀
符合

遮阳板按实车位置装配后，本体悬臂端应与

安装面贴合，本体不应下垂
符合 合格

回弹性 N˙m 贴服力矩应为1.5～4.0 3.2 合格

耐高温 /

试验后，遮阳板应无翘曲、变形、变色，出

现裂纹、表皮下垂和连接松动等异常变化，

翻转应无异响，化妆镜盖开启/关闭应无异

响

符合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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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